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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22-04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

司投资新加坡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中建南洋公司新加坡德明路住宅地块合作开发项目的议案》，同意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南洋公司” ）与新加坡新海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逸集团” ）合作开

发新加坡德明路住宅地块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 近日，中建南洋公司与新海逸集团签订正式项

目合作协议，并成立项目公司。

本项目位于新加坡东南部加东地区，为住宅用地，总占地面积2.52万平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8.83

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104.89亿元人民币。由中建南洋公司与新海逸集团按照20%:80%的股权比例

合作开发本项目。

中建南洋公司参与本项目投资开发建设， 有利于公司深耕新加坡市场， 提升公司海外品牌影响

力。 本项目是公司在当前市场状况下，结合实际并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投资决策，项

目开发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亦受项目开发周期、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1089 证券简称：拓新药业 公告编号：2022-066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

司阿兹夫定原料药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新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乡制药” ）阿兹夫定原料药已通过与制剂企业的关联审评，为河南真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合格供应商。 2022年4月20日，阿兹夫定生产线通过GMP符合性检查，编号为

HNGMP22078X。 2022年7月25日，国家药监局应急附条件批准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阿兹夫定片增加治疗新冠病毒肺炎适应症注册申请。

目前子公司新乡制药阿兹夫定原料药正常生产，该产品年产能为5吨。 未来将根据市

场情况进行生产。

特此公告。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 �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2-072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权益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因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导致，不涉及股东持股数量的增减；

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 或“公司” ）股东舟山如山汇金壹号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如山汇金壹号”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如山汇金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原公司名称：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人已于2022年6月1日由盾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 ）变更为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故自2022年6月1日起如山汇金

壹号与盾安控股已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前，盾安控股、如山汇金壹号、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薪原智勇” ）、姚新义合计持有盾安环境股份131,424,8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3%。

本次权益变动后，盾安控股、薪原智勇、姚新义合计持有盾安环境股份105,383,18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1.49%。

截止2022年6月1日，盾安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9,069,416 9.71%

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013,662 1.64%

姚新义 1,300,104 0.14%

合计持有股份 105,383,182 11.49%

注：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薪原智勇持有公司股份1,911,8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 详见公司于

2022年7月26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1）。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浙江盾安人工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盾安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09�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2-038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告

股东深圳市承兴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鲲鹏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2年7月26日收

到股东深圳市承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兴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鲲鹏新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鲲鹏新产业” ）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超过1%的告知函》，

承兴投资于2022年7月21日至2022年7月26日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0,601,583股，增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5742%，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住所

深圳市承兴投资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大厦26F

深圳市鲲鹏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

行深圳分行大厦26F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7月21日至2022年7月26日

股票简称 中国宝安 股票代码 000009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40,601,583 1.5742

合计 40,601,583 1.574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承兴投资 230,672,923 8.9435 271,274,506 10.5177

鲲鹏新产业 21,842,433 0.8469 21,842,433 0.8469

合计持有股份 252,515,356 9.7904 293,116,939 11.364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2,515,356 9.7904 293,116,939 11.36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承兴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鲲鹏新产业于2022年6月5日签署了《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自该报告书签署之日未来12个月内可能

根据其战略发展需要、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以及二级市场走势等进行综合研判，继续增持

上市公司股份。截至目前，承兴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鲲鹏新产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40,601,583股。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04� � � � � � �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0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2年7月25日上午以通

讯方式召开。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公司已于2022年7月18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

议通知。

2.�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22年7月25日上午9:30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

4.�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会议由董事钱京先生主持，会议列席人员有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及全体监事。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钱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附后）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钱京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及董

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高强先生、徐霄凌女士、陈妹妹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同意聘任徐霄凌女士为公司财

务总监；同意聘任陈妹妹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附后）

陈妹妹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且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陈妹妹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电话：0511-86644324；

传真：0511-86644324；

邮箱：ir@hengbao.com。

（四）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坚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附后）

王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坚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

电话：0511-86644324；

传真：0511-86644324；

邮箱：ir@hengbao.com。

（五）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选举第八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钱京

委 员：徐霄凌、高强、丁虹、蔡正华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蔡正华

委 员：钱京、丁虹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丁虹

委 员：陈雪娇、徐霄凌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雪娇

委 员：丁虹、钱京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件：简历

钱京先生：中国国籍，1983年8月出生，拥有英国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法律硕士

学位和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会计与金融荣誉学士学位。 2006年9月至2007年12月

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任税务顾问；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在上海亚洲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任高级

经理；2010年1月至2013年5月在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16年5月起进入公司， 先后担任公

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总裁、董事长职务。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钱京先生在公司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单位的工作情况以及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任职期间 单位名称 职务

2017年07月10日-2023年02月09日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20年02月24日-2022年05月25日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6年12月28日-至今 云宝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20年05月13日-至今 恒宝物联网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9年01月24日-至今 镇江西斯工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9年10月08日-至今 西斯新材料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8年03月07日-至今 上海氢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2018年09月06日-至今 Hengbao�International�Pte�Ltd 董事

2019年11月14日-至今 Keyfort�Pte.Ltd 董事

2019年11月13日-至今 Chipstone�Technologies�Pte�Ltd 董事

钱京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143,925,147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0.65％，与

董事胡兆凤女士为母子关系、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钱京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钱京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7）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高强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历任江苏赛博电子有限公司营销公司副总经理、市

场部副部长；2003年进入恒宝股份，先后担任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通信事业部总经理、金融事业部总经

理、销售总监、副总裁、董事等职务。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高强先生在公司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单位的工作情况以及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任职期间 单位名称 职务

2012年02月17日-2022年03月03日 北京东方英卡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7年07月10日-2023年02月09日 云宝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2019年12月09日-2022年12月08日 深圳一卡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截至目前，高强先生持有公司685,000股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

高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高强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7）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徐霄凌女士：中国国籍，1978年6月出生，毕业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硕士学历。 2004年10月至2007

年1月在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高级审计师；2007年1月至2012年9月，在英格索兰（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先后担任亚太区合规经理和亚太区财务经理；2012年10月至2019年8月，在安朗杰安防技术（中

国）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亚太区合规经理、中国区财务总监和监事会监事；2019年8月起进入公司担任公

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徐霄凌女士在公司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单位的工作情况以及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任职期间 单位名称 职务

2019年10月29日-至今 Hengbao�International�Pte�Ltd 董事

2019年11月14日-至今 Keyfort�Pte.Ltd 董事

2019年11月13日-至今 Chipstone�Technologies�Pte�Ltd 董事

2013年01月17日-2021年02月04日 安朗杰安防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监事

截至目前，徐霄凌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徐

霄凌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徐霄凌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意见；（7）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陈妹妹女士：中国国籍，1986年2月出生，硕士学历。 2014年4月起就职本公司，先后担任公司证券事

务并购部证券事务代表、流程和持续改进部高级经理等职位。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陈妹妹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对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的要求。 经公司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核查，陈妹妹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妹妹女士在公司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单位的工作情况以及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任职期间 单位名称 职务

2020年05月13日-至今 恒宝物联网有限公司 监事

2019年05月03日-至今 PT.Chipstone�Technologies�Indonesia 董事

截至目前，陈妹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妹妹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意见；（7）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王坚先生：中国国籍，1991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2014年进入本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王坚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对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的要求。 经公司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核查，王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截至目前，王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坚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7）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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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会议召开情况

1.� 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公司已于2022年7月18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会

议通知。

2.�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2022年7月25日下午13:00在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别

墅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4.� 监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会议由监事蒋小平先生主持，会议列席人员有公司董事会秘

书、证券事务代表。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蒋小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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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上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7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7月26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7月26日9：15至15：00的任意

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37楼A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19日（星期二）；

（七） 本次相关议案的公告全文和会议通知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八）会议合法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参加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7人，代表股份679,201,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93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671,204,07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5.39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7,997,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40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 代表股份7,997,3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7,997,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蔡东青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7,943,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8%。

1.02.�《选举蔡晓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7,943,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8%。

1.03.�《选举何德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8,144,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3%。

1.04.�《选举孙巍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8,092,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选举蔡东青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39,7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749%。

1.02.�《选举蔡晓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39,7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749%

1.03.�《选举何德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940,0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788%

1.04.�《选举孙巍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888,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305%

蔡东青先生、蔡晓东先生、何德华先生、孙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二) � �以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2.01.《选举李卓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8,050,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6%。

2.02.《选举杨勇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8,050,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6%。

2.03.《选举刘娥平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78,051,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选举李卓明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846,8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135%。

2.02.《选举杨勇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846,8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135%。

2.03.《选举刘娥平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6,847,0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166%。

李卓明先生、杨勇先生、刘娥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以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3.01.《选举蔡贤芳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677,857,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2%。

3.02.《选举辛银玲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678,107,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01.《选举蔡贤芳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6,653,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983%。

3.02.《选举辛银玲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6,903,4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212%。

蔡贤芳女士、辛银玲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310,9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9％；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8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651％；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4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310,9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9％；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8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651％；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4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申请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310,9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9％；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8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651％；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4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采用特别决议表决，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309,4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9％；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6,8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8651％；反对89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34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辛银玲已回避表决。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申林平、吴少卿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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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7月26

日下午15：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会议方式召开， 其中通讯参会的董事为蔡东青、

孙巍、杨勇、何德华。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22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出

席会议的董事7人，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

由半数以上的董事推举董事蔡东青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

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经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董事

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会议选举董事蔡东青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董事蔡晓东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各专门委员

会的人员组成及工作内容进行合理分析后， 董事会选举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

人，具体组成如下：

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成员组成

战略委员会 蔡东青 蔡东青、孙巍、李卓明（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 刘娥平（独立董事） 刘娥平（独立董事）、蔡晓东、杨勇（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 杨勇（独立董事） 杨勇（独立董事）、蔡东青、李卓明（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卓明（独立董事） 李卓明（独立董事）、蔡晓东、刘娥平（独立董事）

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经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提名，公司董事会审核，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聘任蔡晓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刘震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聘任孙靓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4、聘任苏江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未设职工代

表董事。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的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以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会议逐项审议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4.1�《第六届董事会总经理蔡晓东先生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蔡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东青先生回避表决了本议案，其他非关联董事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总经理蔡晓东先生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地区薪酬水平，经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 公司总经理蔡晓东先生的薪酬采用以全年实际出勤和工作责任承担经营业绩结

果相挂钩的年薪制（签订责任制考核协议书）。 工资结构为：全薪标准=年固薪12个月+年终浮动奖金。

任期内每年固定薪酬范围为15-20万元，年终浮动奖金根据每年责任考核完成情况而定，与公司及个人

绩效结果挂钩。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 立董

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2�《第六届董事会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第六届董事会非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地区薪酬水平，经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内每年固定薪酬

范围（万元）

年终浮动奖金 合伙人计划

1 刘震东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男 90-120

视个人责任考核完

成情况而定

视年度公司业绩完

成情况另行提交董

事会审议

2 孙靓 财务负责人 女 45-60

3 苏江锋 副总经理 男 200-260

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采用以全年实际出勤和工作责任承担经营业绩结果相挂钩的年薪

制（签订责任制考核协议书）。 工资结构为：全薪标准=年固薪12个月+年终浮动奖金，上表所列薪酬范

围为高级管理人员年固薪部分，年终浮动奖金及中长期激励根据每年责任考核完成情况而定，与公司及

个人绩效结果挂钩。 为了完善高级管理人员中长期激励，公司增加了合伙人计划，视年度公司业绩完成

情况另行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 立董

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

审核，同意聘任赵艳芬女士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以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

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李霖明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

开展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司《关于

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以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55）。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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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7月26日下午16:

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的会议方式召开，其中通讯参会的监事为蔡贤芳。 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

22日以短信或电子邮件送达。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 会议有效表决票数为3

票。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监事蔡贤芳女士

主持，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已经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司监事

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选举蔡贤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监事会主席，任

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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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以及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2022年7月6日，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会议选举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2022年7月26日， 公司召开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选举出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成员；同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

委员会成员、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和完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事

项，具体内容如下：

二、 第六届董事会人员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蔡东青先生(董事长)、蔡晓东先生(副董事长)、何德华先生、孙巍先生

独立董事：李卓明先生、杨勇先生、刘娥平女士（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因李卓明先生自

2018年8月24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关于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

六年的相关规定，李卓明先生任期于2024年8月23日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

分之一，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三、 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

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成员组成

战略委员会 蔡东青 蔡东青、孙巍、李卓明（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 刘娥平（独立董事） 刘娥平（独立董事）、蔡晓东、杨勇（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 杨勇（独立董事） 杨勇（独立董事）、蔡东青、李卓明（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卓明（独立董事） 李卓明（独立董事）、蔡晓东、刘娥平（独立董事）

各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四、 第六届监事会人员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职工代表监事：蔡贤芳女士（监事会主席）、辛银玲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赵艳芬女士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中，职工代表监事人数不低于监事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五、 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聘任蔡晓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刘震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聘任孙靓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4、聘任苏江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刘震东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刘震东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0-38983278转3826

传真号码：020-38336260

电子邮箱：invest@gdalpha.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37楼

邮政编码：510623

六、 内审负责人聘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赵艳芬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自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七、 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李霖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霖明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所

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工作经验。

李霖明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0-38983278转3826

传真号码：020-38336260

电子邮箱：invest@gdalpha.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37楼

邮政编码：510623

附件：

蔡晓东，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12月出生，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DBA）在

读，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蔡晓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9,481,442股，占总股本的7.40%。蔡晓东先生与蔡东青

先生为弟兄关系，李丽卿女士为蔡东青先生、蔡晓东先生的母亲，三人互为一致行动人；除前述关系外，

蔡晓东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蔡晓东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

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7）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蔡晓东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震东，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11月出生。江西财经学院九江分院财政学专业，厦

门大学管理学院EMBA在读。中级会计师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2007年10月加入本公司，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投资证券部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刘震东先生持有公司票24,1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震东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刘震东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孙靓，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8月出生，毕业于湖北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曾

任美的制冷武汉工厂财务主管、美的洗衣机合肥工厂财务经理、美的华凌冰箱财务经理，自2010年加入

公司后，历任集团成本经理、婴童财务经理、集团预算经理、玩具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孙靓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孙靓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

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孙靓女士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苏江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2003年加入公司，历任广

东奥飞实业有限公司制造总监/副总经理、 东莞金旺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

BabyTrend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苏江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苏江锋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

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苏江锋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赵艳芬，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11月出生，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专业，

香港浸会大学MB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赵艳芬女士拥有十余年的审计工作经验，曾任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高级审计师、广东法拉达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内审部

长职务。2012年7月加入本公司，曾任公司审计高级经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内审部总监、公司内审

负责人。

截止至本公告日，赵艳芬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无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赵艳芬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赵艳芬女士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霖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6月出生，中山大学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2011

年6月入职公司，曾任职投资分析高级主管、投资经理；2019年11月加入公司证券部，现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

截止至本公告日，李霖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